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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武汉晨鸣出售参股公司股权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年 6月 22日召

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武汉晨鸣出售万兴置业 40%

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晨鸣汉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

汉晨鸣”）拟通过公开挂牌方式出售参股公司武汉晨鸣万兴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万兴置业”）40%的股权，详情请参阅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3 日在巨潮资讯网

及 2018年 6月 22日在香港联交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交易进展情况 

根据北京国友大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武汉晨鸣汉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拟转让股权涉及的武汉晨鸣万兴置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

告》（大正评报字(2018)第 166B 号），万兴置业 40%股权对应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12,464.44 万元。2018 年 8 月 2 日，武汉晨鸣将万兴置业 40%股权在武汉光谷联合

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产权交易机构”）公开挂牌公告，挂牌出售价格为人民币

13,160万元。 

依照法定程序，产权交易机构于 2018年 8月 2日至 2018 年 8月 6日在其信息

网站上公开发布了股权转让信息，并最终确定湖北浙商万兴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湖北浙商”）为本次挂牌项目的意向受让方。2018 年 8 月 7 日，武汉晨鸣与湖

北浙商签订了《湖北省参股股权转让产权交易合同》，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13,160 万

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北浙商万兴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 所：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 50R2 地块 



 

 

成立日期：2012年 10月 23日  

法定代表人：虞文白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0000554143909  

经营范围：房地产、商业、工业、贸易、农业、城建投资；房屋租赁；销售造

纸材料及纸制品、建筑材料及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有色金属（不含黄金

及其制品）、五金交电、劳保用品、果品、蔬菜（不含许可经营项目）。 

湖北浙商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

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方：武汉晨鸣汉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湖北浙商万兴投资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遵循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经友好协商，就转让甲方拥有的

万兴置业 40%股权相关事宜达成协议如下： 

1、转让标的：甲方持有万兴置业 40%股权。  

2、产权转让的前提条件： 

（1）甲方就本合同项下产权交易已在产权交易机构完成公开挂牌程序。 

（2）乙方依本合同的约定受让甲方所拥有的转让标的事项，已依法和章程的

规定通过了批准或授权程序。 

（3）标的企业原股东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 

3、转让价款及支付：甲方将本合同项下转让标的以人民币 13,160万元转让给

乙方。乙方采用一次性支付方式，将转让价款在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汇

入甲方指定账户。 

4、产权转让的交割：乙方应在本合同项下的股权交易获得产权交易机构出具

的股权交易凭证后五个工作日内办理本次股权转让的权属变更手续，甲方应予以必

要的协助与配合。 

5、产权交易费用的承担：本合同项下产权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产权交易费用，

依照有关规定由甲、乙双方各自承担。 

6、合同的变更和解除： 

（1）当事人双方协商一致，可以变更或解除本合同。 

（2）任何乙方未经另一方同意，无权单方面更改本协议条款。 



 

 

7、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的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8、其他： 

双方对本合同内容的变更或补充应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并作为本合同的附件。

本合同的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五、出售万兴置业股权对公司的影响  

武汉晨鸣出售所持万兴置业 40%股权，有利于公司整合资源，优化公司资产结

构，集中优势聚焦主业，提质增效。出售股权所得可增加公司现金流，对公司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具有好的影响。本次出售股权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晨鸣不再持有万兴置业的股权。 

六、备查文件  

1、《湖北省参股股权转让产权交易合同》 

 

特此公告。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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